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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關於香港中學文憑考試(2016)事項 

 

背景資料 

2016香港中學文憑企業、會計與財務概論科各卷別均設審題委員會，依據本科的

《課程及評估指引》、《刪減課程補充資料(於2013/14學年中四實施；2016年及

以後的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生效)》與《評核大綱》來擬定試題；各卷審題委員會由

富教學、課程及評核經驗的資深教師及科目專家和考評局科目經理組成。在試卷

製作過程中，考評局設有嚴謹的機制和程序，擬定、檢查和校對試卷內容，以確

保試題合乎課程要求，清晰無誤。 

 

在考試進行後，作為評卷工序的一部分，試卷主席、助理試卷主席及閱卷員在閱

卷員會議上，就每道題目的要求、評核要點、答卷樣本及考生表現，作出專業及

審慎的討論後，才確定評卷準則。這程序有助閱卷員更清楚掌握評核的要求及達

成共識，確保閱卷員在其後的閱卷過程中能作出適當及公平的評分。 

 

每年考試結束後，考評局及相關委員會亦會就試卷、評卷及不同環節作出檢視及

進行試後檢討，並提出改善建議。 

 

以下是我們對2016企業、會計與財務概論科卷一(乙部)第一題(a) 部和卷二甲(乙

部)第五題查詢的回應。 

 

(a) 卷一(乙部)第一題(a)部，旨在考核課程必修部分 1(c)會計導論下課題

「會計循環-複式記帳法」中的「應用複式記帳原則在分類帳上記錄商業交

易」，而「描述會計循環的流程」，包括原始分錄帳簿，亦屬課程的必修部分。

由於編製日記分錄乃會計循環中分類帳的先決步驟，因此審題委員會在擬訂此

題時，要求考生作日記分錄。考試後，試卷主席及助理試卷主席先仔细參閱答

卷樣本，審慎考慮不同類型的作答方法，並於閱卷員會議上與各閱卷員作出相

關的專業討論，就評卷準則達成共識，如考生能展現對相關會計流程的概念有

所認識，都可根據評卷準則獲得分數，確保考生得到公平及準確的評核。至於

有意見認為上述題目是否有不同理解的情況，將交由相關的委員會跟進檢討。 

 

(b) 卷二甲(乙部)第五題，旨在考核考生對合夥人加入合夥時對淨資產值及資

本帳所需的調整，並沒要求考生編製現金帳，試題亦沒有提供其他與考核課題

無關但編製現金帳所需的營運、投資及財務交易的收支。 

 

 

教育局 

2016年5月 




